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
开展清理整顿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等
违法商业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关于开展清理整顿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等违法商业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2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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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清理整顿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等
违法商业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违规销售烟草及其他违法商业行为侵害，严厉打击整治有害学生身心健康、有损学生德育教育的违法违规行为，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人民至上，依法保障和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部门协同、联合执法，以清理整顿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等违法商业行为为重点，坚持“重拳打”与“长久治”相结合，“稳、准、狠”与“短、平、快”相结合，在全面、彻底、精准、合力上下功夫，以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更严厉的惩治手段、更全面的宣传教育，打造呵护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安全区”，有力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二、重点任务	
（一）开展校园周边网点“清零”行动。市场监管和烟草专卖部门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津政办规〔2020〕12号），以普通中小学、特殊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等校园周边50米范围为界，对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烟草零售户，坚决予以清零；对现存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烟草零售户，许可证到期后不予延续。对在校园周边200米内销售电子烟产品的行为，坚决予以清零。文化和旅游部门要严格执行在校园周边200米内严禁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的规定，对违规设立的，坚决予以清零。民政、体育部门要严格执行在校园周边200米内严禁设立彩票网点的规定，对现有学校周边200米内的彩票专营场所，实施清单化管理，按照许可期限逐步予以清零。
（二）切断烟酒制品流入未成年人群渠道。烟草专卖和市场监管部门要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天津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全面加强互联网渠道管控，彻底清理互联网销售烟（含电子烟）酒制品行为及虚假违法广告。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常消费、易聚集的场所，以及自动售卖机、无人商店、潮品店、文具店、玩具店、电竞酒店等非传统销售场所，清除监管盲区。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严肃查处各类少年宫、图书馆、科技馆、美术馆、商场儿童活动区等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的行为。
（三）严惩损害未成年人健康的违法商业行为。市场监管、烟草专卖、教育、民政、体育、文化和旅游、公安等部门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天津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充分运用大数据监管、非现场监管等手段，对全市范围内的超市、便利店、商场、网吧等重点场所进行严密监管。对烟（含电子烟）酒制品、彩票、互联网上网服务的经营户不履行核验身份证件、设置警示标志、拒绝未成年人购买要求等法定义务，以及向未成年人销售违禁出版物、非法出版物等行为，从严从重从快予以查处。
（四）严格市场准入和日常监管。烟草专卖、民政、体育、文化和旅游等部门，要按照合理布局有关要求，严格实地核查新设烟草、彩票、互联网上网服务网点。各区人民政府要强化对中小学、幼儿园周边范围的巡查监管，严禁“红线”内出现烟草、彩票、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户。烟草专卖部门要把电子烟纳入烟草监管范围，从销售网点布局、行政许可、零售行为、公共场所禁烟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监管。
（五）严厉查处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食品行为。市场监管、教育、公安等部门要落实《市场监管总局 教育部 公安部关于开展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食品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国市监稽发〔2022〕10号）的有关要求，全面治理校园及周边、网络平台等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色情低俗食品现象。
（六）快速处理违法违规商业行为举报投诉。各区人民政府要鼓励引导社会公众进行监督，充分发挥12313全国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作用，快速处理向未成年人出售烟（含电子烟）酒制品、彩票、违禁出版物、非法出版物和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等违法行为的举报和投诉。
（七）强化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社会共治。各区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大力开展保护未成年人免受违法商业行为侵害宣传工作，压实家庭、学校、社区、监管部门责任，充分运用新闻媒体、行业网站等宣传渠道，以及公益短视频、“禁烟宣传进校园活动”等宣传方式，及时曝光典型案件，广泛宣传整治成果，积极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舆论环境。
三、时间安排
（一）排查清理阶段（2022年3月1日至4月10日）。各区人民政府要落实属地责任，组织相关部门开展全覆盖排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无死角。建立烟（含电子烟）酒制品、彩票、互联网上网服务网点的台账，实施清单化管理。属于清零范围的，建立治理清整清单；属于规范管理范围的，建立日常管理清单。要做到挂图作战、销号管理，全面实现清零和管住的治理目标。
（二）抽查检查阶段（2022年4月11日至4月15日）。相关市级部门成立专项行动检查组，采取“四不两直”，分别赴各区抽查检查，明察暗访检验专项行动治理成果。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2年4月16日至4月20日）。认真总结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巩固专项行动成效，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各区人民政府要认真统计分析专项行动数据，将开展专项行动情况报送市市场监管委，市市场监管委汇总后上报市委、市政府。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确保目标完成。各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专项行动的重要意义，加强统筹推动，严格规范行动，公正文明执法，明确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职责分工，坚决压实属地责任、落实属事责任，严格按照本方案要求开展清理整顿工作，确保各项任务落实落地，实现法治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二）坚持协同联动，加强组织协调。专项行动期间，市市场监管委牵头组建市级工作专班，相关市级部门分管负责同志担任成员，切实加强组织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各区人民政府要明确一名副区长牵头负责，组织相关部门落实市级工作专班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三）抓好长短结合，形成长效机制。各区、各部门要坚持把防范、教育、监管、处罚等工作贯通起来，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坚决防止反弹回潮。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做好日常监管工作，持续净化校园周边环境，依法保障和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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